
北京市金杜（青岛）律师事务所

关于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年度股东会之法律意见书

致：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金杜（青岛）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委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

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会规则》）等中华人民共

和国（包括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中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和中国台湾省）境内（以

下简称中国境内，仅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涉及法律法规适用之目的，中国境内特

指中国内地）现行有效的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和现行有效的公司

章程有关规定，指派律师出席了公司于2026年5月15日召开的2025年年度股东会

（以下简称本次股东会），并就本次股东会相关事项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审查了公司提供的以下文件，包括但不限于：

1. 经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2. 公司 2026年 4月 23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下同）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s://www.sse.com.cn，下同）的《利群商业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3. 公司 2026年 4月 23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利

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通知》（以下简称本次股

东会通知）；

4. 公司本次股东会股权登记日的股东名册；

5.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的到会登记记录及凭证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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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提供的本次股东会网络投票情况的统计结果；

7. 公司本次股东会议案及涉及相关议案内容的公告等文件；

8. 其他会议文件。

公司已向本所保证，公司已向本所披露一切足以影响本法律意见书出具的事

实并提供了本所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要求公司提供的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

复印材料、承诺函或证明，并无隐瞒记载、虚假陈述和重大遗漏之处；公司提供

给本所的文件和材料是真实、准确、完整和有效的，且文件材料为副本或复印件

的，其与原件一致和相符。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本所仅对本次股东会召集和召开的程序、出席本次股东

会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及表决程序、表决结果是否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

《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发表意见，并不对本次股东会所审议的议

案内容以及该等议案所表述的事实或数据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发表意见。本所仅根

据现行有效的中国境内法律法规发表意见，并不根据任何中国境外法律发表意见。

本所依据上述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以及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

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对公司本次股东会相关事项进行了充分的核查

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书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本法律意见书所发表

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

相应法律责任。

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次股东会的公告材料，随同其他会议文件一

并报送有关机构并公告。除此以外，未经本所同意，本法律意见书不得为任何其

他人用于任何其他目的。

本所律师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

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席了本次股东会，并对本次股东会召集和召开的有关事实

以及公司提供的文件进行了核查验证，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一）本次股东会的召集

2026年 4月 22日，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提请召开

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议案》，决定于 2026年 5月 15日召开本次股东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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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 4月 23日，公司以公告形式在巨潮资讯网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

露了本次股东会通知。

（二）本次股东会的召开

1.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2.本次股东会的现场会议于 2026年 5月 15日（星期五）下午 14:00在青岛

市崂山区海尔路 83号金鼎大厦 37楼会议室召开，该现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徐瑞

泽主持。

3.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

东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 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

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会召开当日的 9:15-15:00。

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股东会召开的实际时间、地点、方式、会议审议的议

案与本次股东会通知中公告的时间、地点、方式、提交会议审议的事项一致。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履行了法定程序，符合法律、行政

法规、《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二、出席本次股东会会议人员资格与召集人资格

（一）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资格

本所律师对本次股东会股权登记日的股东名册、出席本次股东会的法人股东

的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的身份证明以及自然人股东的身份证明等相关资料进行

了核查，确认现场出席公司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13名，代表有表决

权股份 386,903,87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0.3134%。

根据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提供的本次股东会网络投票结果，参与本次股

东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215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137,314,770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14.3075%；

其中，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股东

以外的股东（以下简称中小投资者）共 216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137,317,87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3079%。

综上，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人数共计 228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524,218,
64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4.6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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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述出席本次股东会人员以外，以现场、通讯方式出席或列席本次股东会

的人员还包括公司部分董事、董事会秘书以及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本所律师

现场出席本次股东会并进行见证。

前述参与本次股东会网络投票的股东的资格，由网络投票系统提供机构验证，

本所律师无法对该等股东的资格进行核查，在该等参与本次股东会网络投票的股

东的资格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规定的前提下，本所律

师认为，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的资格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会规则》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召集人资格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召集人资格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

《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

（一）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

1.本次股东会审议的议案与本次股东会通知相符，没有出现修改原议案或增加

新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经本所律师见证，

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了会议通知中列明的议案。现场会议的

表决由股东代表及本所律师共同进行了计票、监票。

3.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在规定的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

统投票平台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平台行使了表决权，网络投票结束后，

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向公司提供了网络投票的统计数据文件。

4.会议主持人结合现场会议投票和网络投票的统计结果，宣布了议案的表决情

况，并根据表决结果宣布了议案的通过情况。

（二）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结果

经本所律师见证，本次股东会按照法律、行政法规、《股东会规则》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议案表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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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表决

结果
股数

比例

（%）
股数

比例

（%）
股数 比例（%）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关于公司 2025
年度董事会工作

报告的议案

521,835
,275

99.5453
1,619,4
68

0.3089 763,900 0.1458 通过

2
关于公司 2025
年度独立董事述

职报告的议案

521,708
,975

99.5212
1,618,0
68

0.3086 891,600 0.1702 通过

3

关于公司董事

2025年度薪酬

发放情况及

2026年度薪酬

方案的议案

136,053
,768

97.6467
2,507,8
68

1.7999 771,000 0.5534 通过

4
关于公司 2025
年年度报告及摘

要的议案

521,707
,575

99.5209
1,619,4
68

0.3089 891,600 0.1702 通过

5
关于公司 2025
年度利润分配预

案的议案

522,122
,975

99.6002
1,616,1
68

0.3083 479,500 0.0915 通过

6
关于公司聘任

2026年度审计

机构的议案

521,713
,975

99.5222
1,613,0
68

0.3077 891,600 0.1701 通过

7

关于 2026 年度

公司及子公司之

间提供担保的议

案

521,647
,175

99.5094
2,091,9
68

0.3990 479,500 0.0916 通过

8

关于 2026 年度

公司及子公司向

金融机构申请综

合授信额度的议

案

521,707
,575

99.5209
1,622,5
68

0.3095 888,500 0.1696 通过

9

关于公司 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确认及 2026
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预计的议案

139,285
,698

98.2256
2,033,4
68

1.4340 482,600 0.3404 通过

10
关于变更公司注

册资本及修订

521,708
,975

99.5212
1,618,0
68

0.3086 891,600 0.1702 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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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表决

结果
股数

比例

（%）
股数

比例

（%）
股数 比例（%）

《公司章程》的

议案

11

关于制定《利群

商业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和高

级管理人员薪酬

管理制度》的议

案

520,944
,575

99.3754
2,501,0
68

0.4771 773,000 0.1475 通过

上述第 1-9、11项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

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同意通过。

上述第 10项议案为股东会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

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上述第 3项议案，利群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青岛钧泰实业发展有限公司、青

岛利群投资有限公司、徐恭藻、赵钦霞、徐瑞泽、胡培峰、胥德才、高伟作为关

联股东，进行了回避表决；上述第 9项议案，利群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青岛钧泰

实业发展有限公司、青岛利群投资有限公司、徐恭藻、赵钦霞、徐瑞泽、高伟作

为关联股东，进行了回避表决。

2、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
股数

比例

（%）

非累积投票议案

3

关于公司董事

2025年度薪酬

发放情况及

2026年度薪酬

方案的议案

134,039,002 97.6122 2,507,868 1.8263 771,000 0.5615

4
关于公司 2025
年年度报告及

摘要的议案

134,806,802 98.1713 1,619,468 1.1793 891,600 0.64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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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
股数

比例

（%）

5
关于公司 2025
年度利润分配

预案的议案

135,222,202 98.4738 1,616,168 1.1769 479,500 0.3493

6
关于公司聘任

2026年度审计

机构的议案

134,813,202 98.1760 1,613,068 1.1746 891,600 0.6494

7

关于 2026年度

公司及子公司

之间提供担保

的议案

134,746,402 98.1273 2,091,968 1.5234 479,500 0.3493

8

关于 2026年度

公司及子公司

向金融机构申

请综合授信额

度的议案

134,806,802 98.1713 1,622,568 1.1816 888,500 0.6471

9

关于公司 2025
年度日常关联

交易确认及

2026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预计

的议案

134,801,802 98.1677 2,033,468 1.4808 482,600 0.3515

10

关于变更公司

注册资本及修

订《公司章程》

的议案

134,808,202 98.1723 1,618,068 1.1783 891,600 0.6494

11

关于制定《利群

商业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

和高级管理人

员薪酬管理制

度》的议案

134,043,802 97.6157 2,501,068 1.8213 773,000 0.5630

相关数据合计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不等于 100%系由四舍五入造成。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表决程序及表决票数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

规、《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结论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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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

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

次股东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

法有效。

（以下无正文，为签章页）




